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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 3 月 4 日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

席的信 
 
 

 谨以非洲联盟现任主席代表的名义随函转递2008年 2月 18日非洲联盟和平

与安全理事会在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第110次会议上通过的关于乍得

局势的公报（见附件）。 

 请将本信和关于乍得局势的公报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非洲联盟现任主席代表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大使 

奥古斯丁·马希格（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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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 3 月 4 日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

席的信的附件 

 

[原件：英文和法文] 

  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第 110 次会议的公报 
 
 

 2008 年 2 月 18 日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第 110 次会议通过关于乍得局

势的以下决定： 

 理事会： 

1. 注意到乍得局势委员会主席的报告（PSC/PR/2(CX)）、乍得和联合国代表的

发言、利比亚和刚果共和国代表的发言，2008 年 1 月 31 日至 2 月 2 日在亚的斯

亚贝巴举行的非洲联盟大会第十届常会授权这两个国家协助寻求乍得危机的持

久解决办法； 

2. 回顾非洲联盟大会第十届常会通过的关于乍得局势的决定（Assembly/AU/ 

Dec.188(X)）； 

3. 重申根据《非洲联盟组织法》所列原则、《阿尔及尔决定》、《关于违宪更换

政府的洛美宣言》和 2007 年 1 月通过的《非洲民主、选举和治理宪章》； 

4. 吁请乍得各方无条件宣布放弃使用武力并参加建设性对话，以便寻求乍得所

面临问题的和平解决办法。在这方面，理事会促请乍得政府、民主反对派和政治

军事反对派真诚地执行他们签署的各项协议，包括 2007 年 8 月 13 日总统多数派

和民主反对派双方在恩贾梅纳签署的协议以及 2007 年 10 月 25 日政府和武装运

动在利比亚西尔泰签署的协议； 

5. 鼓励乍得政府创造有利条件，继续开展和深化已进行的对话，包括确保所有

政治利益攸关者的安全、保障和自由，并且确保真正找到所有失踪政治领导人的

下落并使其获得自由； 

6. 赞赏利比亚领导人穆阿迈尔·卡扎菲和刚果共和国总统德尼·萨苏-恩格索

根据非洲联盟大会决定（Assembly/AU/Dec.188(X)）对他们的授权所采取的主动

行动，鼓励他们与乍得各方建立联系并审查目前局势的各个方面，以便寻求乍得

问题的持久解决办法和协助促进区域稳定和睦邻原则，并且吁请乍得各方与他们

进行充分和毫无保留的合作； 

7. 重申对睦邻原则的承诺，并吁请该区域各国遵守非洲联盟关于各成员国统一

和领土完整的原则，一丝不苟地遵守其在签署的各项协议框架内作出的承诺，以

便改善双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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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再次强调必须采用协调和综合的区域方式，查明和消除这场危机的根源，以

便按照 2007 年 2 月 12 日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第 70 次会议通过的公报（PSC/PR/ 

Comm(LXX)）的要求，促进该区域的持久和平与稳定； 

9. 对人道主义局势恶化表示关注，吁请各方便利人道主义组织开展工作，并便

利其接触需要这方面援助的人口。理事会强调必须紧急部署中乍特派团和欧洲联

盟部队，以便推动人道主义工作； 

10. 请委员会主席继续密切跟踪乍得和该区域的局势发展。在这方面，理事会还

请主席保留和加强非洲联盟在恩贾梅纳的联络处； 

11. 商定在适当时候举行会议，根据大会授权的各位领导人的调解结果和其他有

关信息，审查局势，包括审查乍得和苏丹的关系； 

12. 决定继续审理此案。 

 


